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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57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西部创业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13 

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实施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8 年 3 月 20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

议通过《关于终止实施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提案》，现将

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终止吸收合并概述 

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6 日、2017

年 5 月 3 日审议通过《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》：

同意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宁夏宁东铁

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东铁路”）的全部资产、负债、

业务和人员，吸收合并完成后，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

公司作为吸收合并方存续经营，宁东铁路作为被吸收合并方

其独立法人资格将予以注销。根据公司战略思路的调整，拟

终止实施吸收合并事项。 

二、终止吸收合并的原因说明 

公司调整战略思路，重新定位和优化总部和子公司职能，

以实现“小总部、大产业”的战略，即：总公司作为出资人，



2 

 

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履行职责,行使股东权利,将专注于战略

决策、资本运作、管理目标制定、资源配置、服务、监督评

价和党建工作；子公司作为利润主体，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

进行专业化经营，抓经营、强管理、增效益。通过重塑和优

化总公司与子公司管理职能，逐步实现决策与监督分离、管

理与服务分离、服务共享的治理体制，使子公司真正成为运

转高效、责任明确、活力最佳的经济实体。 

为更好的适应公司的发展战略，结合吸收合并工作的实

施现状，经审慎研究，公司决定终止吸收合并事宜。 

三、吸收合并前期所做工作 

2017年 4月 6日，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》； 

2017年 5月 3日，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

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》； 

2017年 6月 2日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

公司在《宁夏日报》发布《企业吸收合并公告》，接受债权

申报。在规定期限内，未有债权人要求宁东铁路清偿债务或

提供相应担保； 

2017年 6月-12月，公司相关部门就吸收合并涉及的铁

路运输资质变更、资产过户等事宜与国家铁路局、自治区发

改委、宁东管委会、各县市国土资源局、不动产登记中心、

房管局、税务、银行、工商等部门进行联系、沟通，并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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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准备相关资料。 

除此之外，公司未与宁东铁路就吸收合并事项签署任何

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或协议，吸收合并涉及的资质变更、资

产过户等未有实质性进展。 

四、终止实施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

宁东铁路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，终止

吸收合并不影响公司和宁东铁路的正常运营，亦不会对公司

财务状况和利润产生影响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公司《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终止

吸收合并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2018年 3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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